附件2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6年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技术服务项目综合评分办法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
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
（二）评审依据
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并采用报价合理性评审机制。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进行综合评分。
（一）分值分配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分配

	1
	报价
	10

	2
	服务方案
	25

	3
	团队配置
	20

	4
	企业荣誉
	15

	5
	类似业绩
	10

	6
	质量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
	10

	7
	售后服务
	10

	合计
	100






（二）评分细则
	序号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报价
	10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最后报价)× 10%×100。
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评审小组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依据财库《财政部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
的通知》（财库〔2026〕2号），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
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具他情形。

	2
	服务方案
	25分
	以供应商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应包含
（1）现场服务方案；
（2）所列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技术方案；
（3）机构资质认定要求设备管理的计量确认、期间核查服务方案。
每个方案符合本项目实际，满足需求的每个得8.5分，共计得25分；每缺少一项上述内容或只有标题无实质内容的扣5分，每有一处存在缺陷或不符合本项目实际扣4分，扣完为止。
注：缺陷或不符合本项目实际是指：存在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方案中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引用国家规范、标准失效、错误、地点区域错误、项目采购内容缺失、与项目实际情况及技术、服务要求无关等情况。

	3
	团队配置
	20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3分，中级职称的得2分，同时具有一级注册计量师证书的加3分。此项最高得6分。
（2）拟派项目技术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持有一级注册计量师证书，每提供一人得3分，持有二级注册计量师证书，每提供一人得2分，最多得14分。
注：提供职称证或职业资格证复印件，证书需要有效期内。

	4
	企业荣誉
	15分
	（1）供应商为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技术比对或比武等活动提供过仪器维护、保养、校准的一个3分，最高得9分。
（2）供应商每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的一项，得1 分，本项最高得 6 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
	类似业绩
	10分
	供应商自2023年1月至今具有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满分10分。
注：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6
	质量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
	10分
	（1）供应商提供计量校准质量管理制度，包含标准器管理、原始记录管理、结果复核、不合格处理等内容，完整且合理得4分，有缺失或缺陷酌情扣分。
（2）供应商提供服务质量承诺，明确若因校准错误导致设备误用或数据无效的，承担相应责任（如免费重新校准、赔偿损失等），得4分。
（3）供应商提供客户投诉与服务质量问题处理机制，得2分。

	7
	售后服务
	10分
	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方案要求：
（1） 售后服务呼叫电话及响应时间
（2） 后期咨询
（3） 后期现场服务支持能力进行综合评审
（4） 校准质量问题追溯与整改流程。
以上内容齐全且满足需求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2.5分；内容不完整或错误酌情扣分，直至该分值扣完为止。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
四、服务质量否决条款
若成交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采购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顺位选择下一成交候选人：
1.提供虚假检定/校准数据或结果；
2.使用超过有效期或未溯源的标准器；
3.经采购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抽查，发现严重质量问题且拒不整改；
4.因校准错误导致设备损坏或检测结果无效，造成不良后果。
5.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四、其他说明
本评分办法由采购单位负责解释。如遇国家或行业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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